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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质量复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环环评字〔2021〕42号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吉

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驻省各环评编制单位：  

  现将《吉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复核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 11 月 5日           

   

   

吉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复核管理办

法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下简称环评文件）编制

行为,提高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促进编制单位自觉加强内部质量管理，维护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服务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省开展环评文件编制工作的单位及其人员，包括

接受委托编制环评文件的技术单位和人员以及自行编制环评文件的单位和人

员。  

  第三条 吉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省评估中心）受吉林省生态环

境厅委托组织开展环评文件质量技术复核工作。  

  第四条 环评文件质量复核工作包括环评文件抽取、专家选取、技术复核、

质询说明、复核结果通报及环评信用记分处理等环节。  

  第五条 按照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环评文件质量复核年度计划，省评估中心根

据各级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含行政审批部门）环评文件审批（或告
知承诺备案制）情况，抽取一定比例的环评文件，复核范围涵盖所有在我省开

展业务的编制单位。  



  对列入国家环评信用管理平台重点监督检查名单或监管失信名单的、个人

承担环评文件数量过高的人员和所在单位编制的，以及涉及重点地区和重点行

业、督察信访项目的环评文件提高抽取比例和抽取频次。  

  环评文件在吉林省组织复核前已被生态环境部抽取复核的，不再重复抽取

进行质量复核。  

  第六条 省评估中心从国家和吉林省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选取复核专家组成

复核专家组。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参与编制单位或协作单位的人员及参与评审

或提供咨询指导的专家不得参与该环评文件质量复核。  

  第七条 质量复核采取专家盲审和集中会审形式开展。审核意见分为合格或

不合格两种类型，环评文件质量复核认定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二

十七、三十条所列情形的，判定为不合格。每份环评文件由 2名专家独立盲
审，对盲审审核意见为不合格类型的，由省评估中心组织复核专家组进行集中

会审。  

  第八条 省评估中心向审核意见为不合格的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人员下发质

量复核结果告知书。告知书载明存在问题及违反《监督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
的具体情形。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对复核结果予以反

馈。  

  第九条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人员对复核结果无异议的,由编制人员、法人

代表在环评文件质量复核结果告知书上确认签字，并加盖编制单位公章。  

  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须在十个工作日内按指定的方式提出申述说明并提

交申述材料。省评估中心组织复核专家组对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人员进行集中

质询，质询应由主持编制该环评文件的环评工程师本人参加，本人因故不能参

加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对无故不参加质询的，视为放弃申述。对材料

予以采信的，该环评文件复核结果重新核定。  

  对质询意见有争议，确需现场踏查的，由省评估中心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踏

查，必要时向生态环境部评估中心请求技术支持。  

  第十条 省评估中心负责将复核结果及对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
议报送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第十一条 质量复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环评文件的编制单位和人员，省生态环

境厅将根据《行政处罚法》及《监督管理办法》予以处理，处理结果上报生态

环境部，纳入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及吉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将信用评定为一般失信、严重失信的编制单位和评定为

不良的编制人员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提高对其编制的环评文件抽查抽取比例和

频次。对守信的编制单位和信用良好的编制人员编制的环评文件，可适当减少

抽查复核抽取比例和频次。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